
宜公共资源交易局〔2017〕24号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关于

市级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公共资源交易评标委员会工作质量，规范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根据国家、省和市财政局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我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通知如下：

一、评标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劳务报酬300元。

二、评标时间超过2小时的，每增加1小时报酬增加100元，超过半小时，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

三、评标时间达到8小时的，劳务报酬1000元。

四、评标专家按照专家库随机抽取语音通知要求到达评标地点，非专家自身原因，不能参与评标活动的，应向评标专家支付100元误工费，误工费在评标劳务报酬中列支。

五、评标专家往返的市内交通费包含在评标劳务报酬中。
评标专家劳务费发放标准的主要依据是实际评标时间，即从开始评标时间起、至评标结束止。评标专家劳务报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至评标专家银行卡上。
 原《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市级评标专家劳务费发放工作的通知》（宜公共资源交易局〔2015〕1号）自2017年10月1日起作废。 
宜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7年9月26日

抄送：市直各有关部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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